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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程項目 1  

[公開會議 ]  

通過第 1 3 1 6 次會議記錄  

[此議項以廣東話進行。 ]  

1 .  第 1 3 1 6 次 會 議 的 會 議 記 錄 草 擬 本 無 須 修 訂 ， 獲 得 通

過。  

 

議程項目 2  

[公開會議 ]  

續議事項  

[此議項以廣東話進行。 ]  

( i )  核准分區計劃大綱草圖  

2 .  秘 書 報 告 ，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根 據 《 城 市 規 劃 條

例》第 9 ( 1 ) ( a )條，於二零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核准古洞南分

區計劃大綱草圖 (重新編號為 S / N E - K T S / 2 0 )，並於二零二四

年 四 月 九 日 核 准 虎 地 坳 及 沙 嶺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( 重 新 編 號 為

S / N E - F T A / 1 8 ) 、 柴 灣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( 重 新 編 號 為

S / H 2 0 / 2 7 ) 、 粉 嶺 ／ 上 水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( 重 新 編 號 為

S / F S S / 2 8 )及北角分區計劃大綱草圖 (重新編號為 S / H 8 / 2 8 )。

核准上述首份分區計劃大綱圖及其他四份分區計劃大綱圖一事

分別於二零二四年四月十二日及二零二四年四月十九日在憲報

公布。  

( i i )  發還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  

3 .  秘 書 報 告 ， 發 展 局 局 長 於 二 零 二 四 年 四 月 十 六 日 根 據

《城市規劃條例》第 1 2 ( 1 A ) ( a ) ( i i )條，把《古洞南分區計劃

大綱核准圖編號 S / N E - K T S / 2 0》發還城市規劃委員會以作出

修訂。發還上述分區計劃大綱圖一事於二零二四年 四月二十六

日在憲報公布。  



-  5  -  

 

( i i i )  考慮有關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申述的聆聽會安排  

4 .  秘書報告，此議項旨在就考慮《半山區東部分區計劃大

綱草圖編號 S / H 1 2 / 1 3》的申述的聆聽會安排，徵求委員的同

意。秘書簡介，在二零二四年二月二日，半山區東部分區計劃

大綱草圖根據《城市規劃條例》第 5 條展示，以供公眾查閱。

在為期兩個月的展示期內，城規會收到 3 份有效的申述。由於

所收到的申述性質相似，因此建議把所有申述合為一組進行聆

聽，由城規會全體委員以集體形式考慮。為確保聆聽會能有效

率地進行，每名申述人在聆聽部分中最多可獲分配 1 0 分鐘的陳

述時間。現暫定於二零二四年六月由城規會全體委員考慮有關

申述。  

5 .  經商議後，城規會同意上文第 4 段的聆聽會安排。  

( i v )  有關司法覆核事宜的最新情況  

反對城市規劃委員會就第 1 2 A 條申請編號 Y / H 5 / 7 所作決

定而提出的司法覆核申請 (高院憲法及行政訴訟 2 0 2 3 年第

2 2 6 0 號 )  

 

6 .  秘書報告，這宗司法覆核申請由 巧福發展有限公司、黑

暗中對話 (香港 )基金有限公司及黃宏泰先生 (下稱「司法覆核申

請人」 )提出，反對城市規劃委員會 (下稱「城規會」 )轄下的都

會 規 劃 小 組 委 員 會 就 一 宗 第 1 2 A 條 申 請 編 號 Y / H 5 / 7 ( 下 稱

「第 1 2 A 條申請」 )所作的決定 (下稱「有關決定」 )。該申請

涉 及 一 幅 位 於 灣 仔 聖 佛 蘭 士 街 及 秀 華 坊 的 用 地 ( 下 稱 「 申 請 地

點 」 ) ， 由 堅 雄 有 限 公 司 、 滿 盈 發 展 有 限 公 司 及 仲 堅 有 限 公 司

(下稱「第 1 2 A 條申請人」 )提交。黃煜新先生已就此議項申報

利益，因為他在灣仔擁有單位，而其配偶則在區內擁有店鋪。

由於此議項僅旨在向委員報告關於一宗 司法覆核申請的最新情

況，委員同意黃煜新先生可留在席上。  

7 .  秘書報告，委員於二零二四年一月五日城規會會議「續

議事項」中獲悉第 1 2 A 條申請的三名提意見人 (即司法覆核申

請人 )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就二零二三年九月二十二日的

有關決定提交司法覆核。有關決定是局部同意該宗第 1 2 條申

請 ， 把 申 請 地 點 在 灣 仔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( 下 稱 「 分 區 計 劃 大 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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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」 )上由「住宅 (甲類 )」地帶、「住宅 (丙類 )」地帶及顯示為

「道路」的地方改劃為「住宅 (甲類 ) 9」地帶。法院已把司法覆

核聆訊定於二零二四年八月二十三及二十六日進行。二零二四

年三月二十八日，第 1 2 A 條申請人致函規劃署 (函件副本分送

城規會 )，促請該署盡早展開對分區計劃大綱圖的擬議修訂以反

映有關決定，理由是法院並無頒令暫緩執行有關決定，因此有

關決定仍然有效。規劃署將回覆第 1 2 A 條申請人，向其表示該

署正在擬備分區計劃大綱圖的擬議修訂，並會按既定做法於適

當時候向城規會提交擬議修訂，以供考慮。規劃署已就二零二

四年一月五日城規會會議上所提出的一個相關問題採取跟進行

動，並已邀請第 1 2 A 條申請人與司法覆核申請人一同探討如何

處理他們所關注的行人安全問題，期望能透過非訴訟途徑解決

有關事宜。第 1 2 A 條申請人已表示有意繼續進行 司法覆核程

序。  

8 .  主席表示，城規會的決定有可能受到司法覆核，過去亦

曾有針對城規會決定提出的司法覆核申請。至於目前這宗司法

覆核申請，由於法院沒有頒令暫緩執行有關決定，城規會可繼

續進行後續的城市規劃程序。鑑於城市規劃程序和法律程序同

時進行，秘書作為城規會處理這宗司法覆核申請事宜的代表，

會留意司法覆核的進展，以及考慮法院判決對城市規劃程序可

能產生的任何影響，並會在適當時候向城規會報告。  

9 .  委員備悉第 1 2 A 條申請人的函件及規劃署的跟進行動，

以及有關司法覆核的最新進展。  

[ 曾 世 榮 先 生 和 徐 詠 璇 教 授 於 這 宗 司 法 覆 核 申 請 匯 報 期 間 到

席。 ]  

 

九龍區  

議程項目 3  

[公開會議 (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
考慮有關《市區重建局觀塘市中心 ─主地盤發展計劃草圖編號

S / K 1 4 S / U R A 1 / 3》的申述  

(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1 0 9 6 7 號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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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此議項以廣東話及英語進行。 ]  

1 0 .  秘書報告，該市區重建局 (下稱「市建局」 )發展計劃草

圖 (下稱「發展計劃圖」 )的修訂項目主要涉及一項擬議的高密

度混合用途發展 (項目 A )和觀塘市中心一項已落成的發展 (項目

B )。有關的兩項申述由市建局 ( R 1 )和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(下稱

「港鐵公司」 ) ( R 5 9 )提交。以下委員已就此議項申報利益：  

鍾文傑先生  

(以規劃署署長  

的身分 )  

]  為市建局董事會非執行董事及市建

局轄下委員會的成員；  

黎志華先生  

(以地政總署  

署長的身分 )  

 

]   

馬錦華先生  —  為市建局轄下土地、安置及補償委

員會和發展項目反對意見評議委員

會的委員，以及市區更新基金董事

會董事；  

鄧寶善教授  —  為市建局董事會非執行董事；  

葉頌文博士  ]  目前與市建局有業務往來；  

葉文祺先生  ]   

余偉業先生  —  為市區更新基金董事會前董事；  

呂守信先生  —  為市建局前執行董事  

黃幸怡女士  —  為港鐵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；以及  

黃傑龍教授  —  為一間公司的董事，該公司 租用位

於項目 B 用地內的處所作膳食服務

用途。  

1 1 .  委員備悉，葉文祺先生因事未能出席會議 ，而黃幸怡女

士和鄧寶善教授尚未到席。鑑於鍾文傑先生、黎志華先生、馬

錦華先生和葉頌文博士所涉利益直接，應請他們就此議項暫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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離席。由於項目 B 旨在反映已落成的發展，而黃傑龍教授所涉

利 益 間 接 ， 另 余 偉 業 先 生 和 呂 守 信 先 生 沒 有 參 與 發 展 計 劃 圖

及／或提交相關申述，因此委員同意他們可留在席上。  

[鍾文傑先生、黎志華先生、馬錦華先生和葉頌文博士此時暫時

離席。 ]  

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1 2 .  主 席 表 示 已 向 申 述 人 發 出 通 知 ， 邀 請 他 們 出 席 聆 聽 會

議，但他們當中除已到席或表明會出席聆聽會議的人士外，其

他人士不是表示不會出席聆聽會議，就是沒有回覆。由於城規

會已給予申述人合理的通知，委員同意在這些人士缺席的情況

下聆聽有關的申述。  

1 3 .  以下政府的代表、申述人和申述人的代表此時獲邀到席

上：  

政府的代表  

規劃署    

黎萬寬女士  —  九龍規劃專員  

蕭亦豪先生  —  高級城市規劃師／九龍  

吳佩珊女士  —  城市規劃師／九龍  

 

申述人及申述人的代表  

R 1 —市建局  

關以輝先生  ]   

李懿婷女士  ]  申述人的代表  

何雅心女士  ]   

 

R 5 8 — Mary Mulvihill  

Mary Mulvihill女士  —  申述人  

   

1 4 .  主席歡迎各人到席，並扼要解釋聆聽會議的程序。她表

示會請規劃署的代表向委員簡介申述的內容，然後請申述人和

申述人的代表作口頭陳述。為確保會議能有效率地進行，每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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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述人將獲分配 1 0 分鐘時間作陳述。在申述人和申述人的代表

獲分配的時間完結前兩分鐘和完結的一刻，會有計時 器提醒他

們。當有關的申述人和申述人的代表完成口頭陳述後，便會進

行答問部分。委員可直接向政府的代表或申述人和申述人的代

表提問。答問部分結束後，主席會請政府的代表、申述人和申

述人的代表離席。城市規劃委員會 (下稱「城規會」 )會在他們

離 席 後 商 議 有 關 的 申 述 ， 並 於 稍 後 把 城 規 會 的 決 定 通 知 申 述

人。  

1 5 .  主席請規劃署的代表向委員簡介申述的內容。規劃署高

級城市規劃師／九龍蕭亦豪先生借助投影片，並按城規會文件

第 1 0 9 6 7 號 (下稱「文件」 )詳載的內容向委員簡介有關申述的

内容，包括發展計劃圖的背景、申述人所提出的理由／ 意見，

以及規劃署對申述的意見。有關發展計劃圖的修訂項目如下：  

( a )  項 目 A — 把 位 於 觀 塘 道 以 北 的 一 幅 土 地 ( 面 積 約

2 . 4 6 公頃 ) (用地 )由「綜合發展區 ( 1 )」地帶改劃為

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混合用途」地帶，並把建

築 物 高 度 限 制 訂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3 0 ／ 1 0 0 ／ 3 6 0

米，以便進行混合發展；以及  

( b )  項 目 B — 把 位 於 物 華 街 以 南 的 一 幅 土 地 ( 面 積 約

2 . 1 8 公頃 )由「綜合發展區 ( 1 )」地帶改劃為「住宅

(甲類 )」地帶，並把建築物高度限制訂為主水平基

準上 1 8 0 米，以反映已落成的發展項目。  

1 6 .  主席繼而請申述人和申述人的代表闡述其申述內容。  

R 1 —市建局  

1 7 .  R 1 的代表李懿婷女士借助投影片作出陳述，要點如下：  

( a )  觀塘市中心項目 (又稱項目 K 7 )是市建局歷來最大

型及最複雜的重建項目。項目 K 7 的範圍主要涵蓋

裕民坊及附近一帶地區，該處先前有住宅和商業用

途、政府、機構及社區設施和公共交通設施。由於

市區老化問題，該處許多樓宇破舊失修，基礎設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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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後，衞生和環境狀況逐步惡化，而且出現嚴重的

交通問題，實有迫切需要進行市區重建；  

( b )  市建局於二零零七年展開觀塘市中心重建項目，並

已進行廣泛的公眾諮詢，以蒐集公眾及持份者的意

見，了解他們對重建的期望。在制訂重建項目的規

劃願景和設計概念時，市建局已顧及這些意見。重

建項目的規劃願景是促進觀塘市中心進行全面重新

規劃和重建，以便用地得以地盡其用、促使作更具

效益的土地用途、提供切合實際需要的政府、機構

及社區設施、公眾休憩用地和公共運輸交匯處，從

而改善環境和交通情況，以及加強行人連接和提升

活力；  

( c )  觀塘市中心包括主地盤和月華街地盤，分別屬兩份

不同的發展計劃圖。兩份發展計劃圖均於二零零八

年獲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核准。觀塘市中心由五

個發展區組成，第 1 發展區位於月華街地盤內，第

2 至第 5 發展區則位於主地盤內。第 1 發展區的發

展 (即住宅 (名為「觀月 •樺峯」 )連政府診所發展項

目 )已於二零一四年完成，第 2 及第 3 發展區的發

展 (即在項目 B 名為「凱滙」的綜合發展項目 )已於

二零二一年完成，而第 4 及第 5 發展區 (即項目 A

的用地 )的發展尚未展開；  

( d )  就用地而言，市建局最新提交的第 1 6 條申請已於

二零二二年九月獲城規會轄下的都會規劃小組委員

會 (下稱「小組委員會」 )在有附帶條件的情況下批

准，容許在訂明的幅度 (即「浮動參數」 )內彈性配

作辦公室、酒店及零售用途的實際非住用總樓面面

積 (下稱「核准方案」 )，而先前獲核准方案所訂的

主要發展參數及設計概念則維持不變。不過，由於

用地的商業發展在二零二三年初流標，市建局一直

探討方法提升用地的發展彈性；  

( e )  巿建局把用地重新包裝，由純商業發展改為高密度

混合用途的「垂直城市」發展，即在混合發展中加

入住宅用途，目的是盡量善用用地的發展潛力，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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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合不斷轉變的巿場需要 (下稱「擬議方案」 )。為

推展擬議方案，用地在發展計劃圖上改劃為「其他

指定用途」註明「混合用途」地帶 (項目 A )；  

( f )  擬議方案的整體總樓面面積最大為 2 5 1  1 0 0 平方米

(較核准方案的 2 0 1  2 2 0 平方米增加 2 5 % )；住用

總樓面面積上限為 1 1 0  1 0 0 平方米，非住用總樓面

面積上限則為 1 5 3  7 0 0 平方米。此外，相比核准方

案所訂的最高建築物高度 (主水平基準上 2 8 5 米 )，

擬 議 方 案 的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為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3 6 0

米，當中包括三個建築物高度級別，分別為主水平

基準上 3 6 0 米 (高座範圍 )、主水平基準上 1 0 0 米

(中座範圍 )和主水平基準上 3 0 米 (低座範圍 )；  

( g )  市建局一直探討可否增撥總樓面面積以闢設更多政

府、機構及社區設施以應付社區的殷切需求。根據

擬議方案，將預留 1 7  2 0 0 平方米的整體總樓面面

積提供政府、機構及社區設施和公共交通設施，較

核准方案原本擬提供的 8  6 0 0 平方米多出一倍。政

府、機構及社區設施的實際供應情況在與相關政府

決策局／部門商討／協商並確定有關設施的用途及

撥款後可適時確定；  

( h )  市建局於二零二三年十一月提交擬議方案和發展計

劃圖的擬議修訂予城規會考慮，委員普遍支持或不

反對擬議修訂；以及  

( i )  在為期兩個月的圖則展示期內，城規會收到 6 0 份

申述。大部分申述支持修訂，少數申述對修訂提出

意見或反對修訂。市建局對申述的理由／意見作出

以下回應：  

( i )  為了把用地定位為「生活、工作及玩樂」的

多用途市中心，市建局藉此機會 優化發展計

劃，以便為社區帶來更多規劃增益，包括增

撥 總 樓 面 面 積 以 闢 設 政 府 、 機 構 及 社 區 設

施，以及提供不少於 4  0 0 0 平方米的多層戶

外共享空間。核准方案下的主要規劃優點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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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承諾的設計元素將予保留，包括地標式的

蛋形政府、機構及社區大樓、地標式大樓連

觀景台，以及不少於 7  2 0 0 平方米的地面公

眾休憩用地；  

( i i )  關 於 公 眾 休 憩 用 地 的 供 應 ， 雖 然 在 重 建 之

前，觀塘市中心約有 4  0 0 0 平方米的已規劃

公眾休憩用地，但有關公眾休 憩用地位置分

散，而且只有部分已經落實。重建項目提供

了一個良機，重塑及重新規劃觀塘市中心的

土地用途、街道模式和行人設施網絡，從而

有助構建整合良好而全面的公共休憩用地／

景觀美化區／綠化網絡，並締造怡人的街道

環境。建議在用地闢設不少於 7  2 0 0 平方米

的地面公眾休憩用地，連同第 2 及第 3 發展

區內約 2  4 0 0 平方米的現有地面公眾休憩用

地，整個觀塘市中心將會提供約 9  6 0 0 平方

米的地面公眾休憩用地，使觀塘市中心的地

面公眾休憩用地面積比原本已規劃的供應量

增加一倍。除地面公眾休憩用地外，亦會在

用地闢設不少於 4  0 0 0 平方米的多層戶外共

享空間，連同第 2 及第 3 發展區內在現有平

台層所設的 4  0 0 0 平方米公眾休憩用地，整

個重建項目將會提供約 8  0 0 0 平方米的戶外

共享空間，以供公眾享用。建議在用地闢設

的多層戶外共享空間將包括無上蓋及開敞式

的空間，並設有動態與靜態的設施，為訪客

帶來各式各樣的體驗；  

( i i i )  考慮到人口增加和人口老化，市建局在用地

規劃了多項政府、機構及社區設施和公共交

通設施，以配合社區的需要。除目前在第 1

至第 3 發展區所提供的政府診所、小販市場

和 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外 ， 市 建 局 已 預 留 約

8  6 0 0 平方米的總樓面面積，以重置若干受

觀塘市中心重建所影響的政府、機構及社區

設施和公共交通設施，作為彌補，有關設施

包括郵政局、觀塘民政事務處和政府辦事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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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。市建局亦已研究可否在用地增設整體總

樓面面積不超過 1 7  2 0 0 平方米的政府、機

構及社區設施，作為額外的規劃增益。社會

福利署 (下稱「社署」 )初步確認會在用地闢

設長者和幼兒護理設施。市建局會繼續與社

署及其他相關決策局／政府部門聯繫，在用

地提供更多社會福利設施；  

( i v )  為加強行人流通，會在多個層數闢設行人連

接 通 道 ， 以 建 立 一 個 全 面 無 障 礙 的 行 人 網

絡。為改善行人流通及紓緩港鐵觀塘站 A 出

口的擠迫情況，建議闢設一個園景平台 ，以

連接車站大堂及用地。新的連接通道可把觀

塘站 A 出口的人流分流至人流較少的 C 出

口 ， 並 提 供 更 直 接 的 行 人 路 線 和 舒 適 的 入

口，前往位於用地的擬議發展。此外，亦會

闢設多條內部通道，以連接觀塘市中心內的

主 要 行 人 樞 紐 ， 包 括 用 地 內 的 公 共 交 通 設

施 、 政 府 、 機 構 及 社 區 設 施 和 戶 外 共 享 空

間，以及第 2 和第 3 發展區的零售部分、公

共運輸交匯處及小販巿場。此外，亦建 議闢

設架空連接通道，以接駁用地及觀塘道的兩

條現有行人天橋 (即 A P M 創紀之城行人天橋

及駿業里行人天橋 )。在街道水平方面，亦會

在擬議地面公眾休憩用地及周邊地區之間闢

設行人通道；  

( v )  為紓緩開源道迴旋處交 通擠塞的情況，建議

實施交通改善措施 (例如擴闊道路 )及交通重

組措施，以便把交通重新導向；  

( v i )  市建局分別在二零二三年三月七日、二零二

三年七月四日及二零二四年一月二十三日就

擬 議 方 案 諮 詢 觀 塘 區 議 會 ( 下 稱 「 區 議

會」 )。區議會議員普遍歡迎擬議方案；以及  

( v i i )  建 議 採 用 梯 級 式 高 度 輪 廓 及 階 梯 式 建 築 形

式。地標式大樓 (高座範圍 )、階梯式政府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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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構及社區設施暨商業樓宇 (中座範圍 )及公

眾休憩用地 (低座範圍 )的建築物高度級別分

別訂為主水平基準上 3 6 0 米、主水平基準上

1 0 0 米和主水平基準上 3 0 米。擬議方案已

加入多項設計特色，例如樓宇間距、建築物

後移及通風空間／門廊，以改善視野及通風

情況。此外，亦已進行空氣流通評估，以比

較擬議方案及核准方案的行人風環境。結果

顯示，核准方案與擬議方案周邊地區的行人

風環境在全年及夏季時的情況相若。  

R 5 8 — Mary Mulvihill  

1 8 .  Mary Mulvihil l 女士藉着出席申述聆聽會的機會，表達了

她對城規會委任新委員及城規會架構的意見。她對大多數委員

均 來 自 與 發 展 相 關 的 界 別 且 只 有 少 數 女 性 委 員 ， 感 到 十 分 失

望。此外，城規會亦缺乏代表保育、藝術和文化界及少數族裔

的委員。她希望，委員可代表市民大眾全面行使他們的權力提

出問題，並確保有關問題獲妥為答覆。  

1 9 .  Mary Mulvihill 女 士 借 助 實 物 投 影 機 ， 就 其 申 述 作 出 陳

述，要點如下：  

項目 A  

( a )  她強烈反對項目 A；  

( b )  最明顯的問題在於，擬議方案的需計算地積比率上

限約為 1 2 倍，並未計及用作闢設政府、機構及社

區設施和公共運輸設施的 1 7  2 0 0 平方米總樓面面

積，因為這些設施的樓面面積獲豁免計入總樓面面

積內。如此重要的資訊竟然只載述於文件的註腳之

中。按照一般做法，作住宅用途發展的地積比率應

該比純商業發展為低；  

( c )  摩天大廈對社會來說並非可持續發展，因為這些發

展通常會令居民遠離大自然，導致他們出現社交孤

立、自我封閉和缺乏運動的情況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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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摩天大廈在經濟和環境上均不可持續發展。興建和

營運如此大規模的發展所涉及的龐大資源，與現今

世界各地在面對社會及經濟困難時所採取的重用和

減廢做法不相符；  

( e )  把住用和非住用用途一起設於同一樓層會引起保安

方面的關注，並使屋宇設備 (例如升降機 )出現重複

的情況；  

( f )  在 緊 急 情 況 下 ， 摩 天 大 廈 會 對 救 援 和 疏 散 造 成 困

難；  

( g )  擬建的高樓大廈會對微氣候產生負面影響，因為樓

宇底部近公眾街道／公眾休憩用地的地方會出現風

洞／風速加快及湍流，令行人、公園遊人及／或附

近居民感到不適。該等大廈亦會造成陰影效果，令

周邊地區的陽光受到遮擋；  

( h )  進行擬議方案是出於經濟目的，違背《市區重建局

條例》為處理市區老化問題及改善舊區居住環境的

目標。日後的住宅單位對大部分人來說應該很大機

會是難以負擔；  

( i )  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，當局並無理據證明有需要

在 用 地 提 供 更 多 住 宅 單 位 、 商 場 及 寫 字 樓 樓 面 面

積。擬議發展會導致日後出現大量空置樓宇。附近

一 帶 已 有 很 多 商 場 ， 包 括 德 福 廣 場 、 APM、Mega 

Box、裕民坊、 Airside 及 Mikiki 商場，總共提供超

過 6 0 0 萬平方呎的零售樓面面積。此外，附近很多

新發展項目亦已有零售設施；  

( j )  觀塘巿中心欠缺公眾休憩用地。根據載於文件附件

V I 的「觀塘 (南部 )規劃區的休憩用地和主要政府、

機構及社區設施供應」，地區休憩用地嚴重供不應

求。現時供應的地區休憩用地面積約 1 8 . 2 6 公頃，

僅 達 《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》 所 規 定 面 積 ( 約

3 0 . 9 6 公頃 )的一半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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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k )  目 前 用 地 的 臨 時 公 共 空 間 可 提 供 場 地 舉 辦 社 區 活

動，真正發揮市中心功能，而擬議發展則會從社區

剝奪這項功能。日後闢設的公共空間將零碎分布在

不同樓層，部分更會被遮蓋，可見屬非經常使用的

公共空間。  

( l )  觀塘巿中心重建計劃的目標應該是為人口稠密的地

區提供真正的巿中心，讓居民及訪客有地方可以相

聚和交流，為社區注入活力；  

( m )  中央政府已要求香港運用新思維，並期望本地官員

以 更 積 極 的 方 式 振 興 經 濟 及 解 決 深 層 次 問 題 。 此

外，國家主席習近平亦曾於二零二零年指示不得再

興建摩天大廈，意味興建摩天大廈的構思既與內地

的最新政策背道而馳，而且不合時宜。當局應重新

考慮如何把用地轉化為真正的巿中心，闢設充足的

地面公眾休憩用地，政府、機構及社區設施和康樂

設施，以促進社交互動，凝聚當區居民。雖然此舉

會對成本造成影響，但為社區帶來的社會效益會遠

超市建局可能承受的收入損失；以及  

項目 B  

( n )  有關修訂項目僅旨在理順現況。  

2 0 .  由於規劃署的代表、申述人及申述人的代表陳述完畢，

會議進入答問部分。主席解釋，委員可向申述人、申述人的代

表及／或政府的代表提問。然而，在答問部分，出席者不應向

城規會直接提問，而有關各方亦不應互相盤問。  

「垂直城市」發展與混合用途發展  

2 1 .  一些委員提出以下問題：  

( a )  在用地引入「垂直城巿」發展的理據為何；  

( b )  「垂直城巿」發展的概念為何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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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在用地進行「垂直城巿」發展的定位／主題為何；

以及  

( d )  如文件繪圖 3 所顯示，住宅及非住宅用途或會放在

一起。會否採取任何有效措施實際分隔住宅及非住

宅用途，避免因不同用途為鄰而可能產生的協調問

題。  

2 2 .  R 1 的代表關以輝先生借助一些投影片作出回應，要點如

下：  

( a )  為 加 強 原 本 在 用 地 擬 議 商 業 發 展 項 目 的 規 劃 和 設

計，市建局在核准方案內就辦公室、酒店和零售用

途引入「浮動參數」。不過，用地的招標工作在二

零二三年年初流標。為回應不斷轉變的市場需要，

並充分發揮用地的發展潛力，因此建議在擬議發展

項 目 內 加 入 住 宅 用 途 ， 並 把 申 請 地 點 由 純 商 業 發

展，重新包裝作高密度混合用途的「垂直城市」發

展，有助及早落實有關的重建項目。此外，用地具

備以下適合作「垂直城市」發展的元素：  

( i )  用地位於觀塘中央的策略性位置，北面為住

宅 區 ， 南 面 則 為 商 貿 區 。 用 地 位 於 過 渡 地

帶 ， 適 合 作 高 密 度 垂 直 整 合 的 混 合 用 途 發

展；  

( i i )  用 地 的 公 共 交 通 服 務 十 分 便 捷 ， 鄰 近 觀 塘

站，並有超過 7 0 條巴士路線經觀塘市中心

往來全港不同地區；以及  

( i i i )  用地面積約為 2 5  0 0 0 平方米，對於作為地

標的高密度混合用途發展項目而言，相當寛

敞，其中相當大範圍會撥作設置地面公眾休

憩 用 地 和 多 層 戶 外 共 享 空 間 ， 以 供 公 眾 享

用；  

( b )  「垂直城市」並非新概念，不論是已開發國家或發

展中國家 (例如杜拜、首爾、胡志明市、雅加達、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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谷、倫敦和紐約 )，「垂直城市」發展項目的例子比

比皆是。「垂直城市」是一個把城巿或巿區的不同

土地用途功能以垂直方式合併及設置在多層發展項

目的發展概念。透過善用珍貴的土地資源和加入混

合用途的設計，可構建高效且可持續發展的城巿環

境，並釋放更多地面休憩用地供公眾享用。例如會

在觀塘市中心整體提供約 9  6 0 0 平方米的地面公眾

休憩用地，包括設於用地的 7  2 0 0 平方米，以及設

於第 2 及第 3 發展區的 2  4 0 0 平方米，這個面積在

市區而言屬較大。在用地進行「垂直城市」發展的

概念源自混合用途發展的概念。二零一一年，城規

會頒布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編號 4 2 關於「指

定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混合用途」地帶及擬在

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混合用途」地帶內進行發

展而根據《城市規劃條例》第 1 6 條提出的規劃申

請 」 ( 規 劃 指 引 第 4 2 號 ) ， 以 引 入 「 其 他 指 定 用

途」註明「混合用途」地帶。城規會明白融合個別

建築物或橫向空間內互相協調的不同用途，在功能

和實際上皆有可取之處，特別是可為地區注入活力

和多元特質。  

( c )  用地的定位是作為供大眾「生活、工作及玩樂」的

多用途區域樞紐，有助加強觀塘市中心所擔當的角

色，支持東九龍成為本港第二個核心商業區；以及  

( d )  為免出現住用和非住用用途為鄰的協調問題，當局

會充分考慮擬議地標式大樓的建築設計；包括—  

( i )  不同用途會以縱向方式設於擬議地標式大樓

內的不同區域，而且會設有獨立的入口大堂

和升降機。當局正參照其他城市 (例如倫敦和

東京 )有關高樓大廈的垂直運輸安排，研究一

套有效率的垂直運輸系統；以及  

( i i )  宜提供彈性，容許以縱向方式或以橫向方式

在一幢樓宇同時作多種互相協調的用途 (例如

商業和住宅用途 )，以配合不斷轉變的市場需

要。根據鐵路噪音影響評估， 用地南部面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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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塘道港鐵觀塘線的高架鐵路範圍出現鐵路

噪音問題。按照噪音管制的法定要求， 不可

把住宅用途設於擬議大樓面向南，高度低於

主水平基準上 1 5 0 米處，因此只能建議在地

標式大樓高度低於主水平基準上 1 5 0 米且並

非面向觀塘線的部分，或擬設於該大樓的中

至高層。此外，建築物高度須予提高至主水

平 基 準 上 3 6 0 米 ， 才 可 用 作 擬 議 的 住 宅 用

途。無論如何，非住用部分和住用部分 之間

實際上都會設有分隔，當局亦會充分考慮擬

議 的 建 築 設 計 ( 例 如 闢 設 獨 立 的 入 口 ／ 升 降

機／樓梯 )，以免造成滋擾和因不同用途為鄰

而產生的協調問題。  

2 3 .  主席表示，把生活、工作及玩樂地方集中在社區內同一

地方是全球趨勢，因此越來越多意見提出規劃新發展區時加入

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混合用途」地帶 。例如，在把交椅洲

人工島規劃為本港第三個核心商業區時，當局提出採用混合用

途發展，在同一空間內混合有住宅、商業、零售及／或康樂等

多項用途。市民普遍接納混合用途發展，特別是年輕一代，因

為他們認為沒有必要清晰界定生活居所和工作地點。此外，傳

統的核心商業區通常在夜間人流較少，混合用途發展可提升該

區的活力和多元化。  

2 4 .  部分委員認為「垂直城市」發展應秉持智慧城市和可持

續發展的概念，目標包括實現零碳排放 、提倡智慧廢物管理和

節能，以及提供符合用途所需的政府、機構及社區設施和公共

休憩用地，惠及社區。有見及此，他們詢問當局是否有考慮智

慧城市和可持續發展的元素，並將之納入擬議的「垂直城市」

發展項目內。  

2 5 .  R 1 的代表關以輝先生借助投影片作出回應，要點如下：  

( a )  擬 議 的 「 垂 直 城 市 」 發 展 強 調 改 善 健 康 和 社 交 互

動。擬議方案除提供佔地不少於 7  2 0 0 平方米的地

面公眾休憩用地外，還會設有佔地不少於 4  0 0 0 平

方米的多層戶外共享空間。戶外共享空間會設有無

上蓋及開敞式的空間，既有園境建築，亦會種植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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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，並加入靜態與動態設施。不同形式的戶外共享

空間 (包括設於不同樓層的梯級式園景台階、空中花

園及美化地帶 )，將構建一個使室內用途及戶外環境

無縫融合的網絡，為訪客帶來各式各樣的體驗，從

寧靜的冥想區到較動態的康樂空間，藉此創建充滿

活力、朝氣勃勃的環境，為公眾提供社交互動、康

樂 和 社 區 參 與 的 機 會 。 此 設 計 參 考 了 日 本 澀 谷

P A R C O 和新加坡烏節泛太平洋酒店垂直整合的多

層共享空間設計。公眾休憩用地／共享空間將會為

社會各階層市民締造共享休憩空間，從而鼓勵地方

營造和社交聚會；  

( b )  用地位於觀塘中央的策略性位置，可乘坐公共交通

工具前往，方便暢達。由於多項社區和零售設施及

公眾休憩用地／共享空間均設於同一地點，在該等

設施之間往來需時極短，有助減少出行次數，故可

減少碳排放；  

( c )  擬議的「垂直城市」發展未必能達到零碳排放，但

市建局會致力盡量減少碳排放；以及  

( d )  擬議的「垂直城市」發展會妥為遵守三用原則，即

「物盡其用、廢物利用及循環再用」。因此，會在

擬議發展加入環保及智慧元素，例如智能停車場、

循環再用設施 (回收箱及廚餘收集桶 )等。當局會在

詳 細 設 計 階 段 進 一 步 考 慮 提 供 更 多 環 保 及 智 慧 設

施。  

增加總樓面面積  

2 6 .  兩名委員提出以下問題：  

( a )  用 地 的 最 高 整 體 總 樓 面 面 積 會 增 加  2 5 % 還 是

3 3 %，因為該兩個數字的增幅均曾有所提及；以及  

( b )  除了有關招標的考慮因素之外，有沒有其他原因導

致擬議方案的最高整體總樓面面積增加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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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7 .  R 1 的代表關以輝先生借助一些投影片作出回應，要點如

下：  

( a )  兩個數字均為正確，取決於增加的樓面面積是指整

體總樓面面積，還是需計算的整體總樓面面積。用

地 的 整 體 總 樓 面 面 積 增 加 了 6 7  0 8 0 平 方 米 ( 約

3 3 % )，由核准方案的 2 0 1  2 2 0 平方米增至擬議方

案的 2 6 8  3 0 0 平方米，而需計算的整體總樓面面積

則增加了 4 9  8 8 0 平方米 (約 2 5 % )，因為在擬議方

案下，政府所規定的政府、機構及社區設施和公共

運輸設施的 1 7  2 0 0 平方米總樓面面積，可豁免計

入擬議方案的總樓面面積內。所以，用地最大的需

計算整體總樓面面積為 2 5 1  1 0 0 平方米；以及  

( b )  自流標後，市建局一直探討背後的原因，而一些發

展商表示由於計劃欠缺住用元素，使計劃的吸引力

稍遜。為了回應不斷轉變的市場需要，並務求盡量

發揮用地的發展潛力，市建局研究了不少於 4 0 種

情況以尋求制訂替代方案。考慮到多項因素，包括

基建設施 (例如交通及污水收集系統 )的承受能力、

噪音影響，以及其他城市設計考慮因素，當局認為

透過納入住用用途和減少非住用用途以進行混合用

途發展，應屬可行，此舉可把整體總樓面面積增加

6 7  0 8 0 平方米。整體 總樓面面積、住用總樓面面

積和非住用總樓面面積的上限分別為 2 5 1  1 1 0 平方

米、 1 1 0  1 0 0 平方米和 1 5 3  7 0 0 平方米，只有在

非住用總樓面面積相應減少時，這些列明的住用總

樓面面積上限才會適用，反之亦然。  

商用地方的需求  

2 8 .  一 名 委 員 留 意 到 用 地 附 近 有 數 個 商 場 ， 例 如 APM 及

Mega Box，而東九龍亦有辦公室／商用地方空置，故詢問是否

有需要在用地提供更多零售及辦公室樓面面積的需要。 R 1 的代

表關以輝先生借助一些投影片作出回應，解釋說由於 2 0 1 9 冠

狀病毒病疫情導致旅遊業及零售業不景氣 ，故巿建局認為有必

要容許其未來合作伙伴或承讓人 (即日後的發展商 )可彈性調整

發展組合，以配合不斷轉變的巿場需要。就此， 在二零二二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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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准方案下，巿建局已為用地的辦公室、酒店及零售用途引入

「浮動參數」，使各類非住用用途的實際非住用總樓面面積可

彈性分配。當局認為引入「浮動參數」的方向正確。以酒店用

途為例，雖然在疫情期間酒店有大量空置房間，但疫情過後旅

遊業復甦，現時酒店房間的需求十分殷切。因此，當局有必要

在擬議方案中加入抗禦力元素，讓日後的發展商能適應不斷轉

變的市場需要。  

公眾休憩用地和戶外共享空間  

2 9 .  兩名委員留意到擬議方案所帶來的人口，會比核准方案

多 4  0 0 0 人，故詢問有關用地內公眾休憩用地／戶外共享空間

的供應情況，以及人均休憩用地面積的詳情。 R 1 的代表關以輝

先生借助一些投影片作出回應時表示，根據二零零七年 有關觀

塘市中心重建項目的首份核准總綱發展藍圖，當時建議只闢設

8  7 0 0 平方米的地面公眾休憩用地。按照最新的發展方案，觀

塘市中心重建項目的地面公眾休憩用地面積約為 9  6 0 0 平方米

(即約有 7  2 0 0 平方米位於用地，另約有 2  4 0 0 平方米位於第

2 及第 3 發展區 )。由於人口有所增加，為增加規劃增益，除了

在第 2 及第 3 發展區的平台層提供 4  0 0 0 平方米的公眾休憩用

地外，亦會在用地提供不少於 4  0 0 0 平方米的多層戶外共享空

間。由市建局或日後發展商管理的地面公眾休憩用地和戶外 共

享空間，可提供彈性闢設餐廳等設施。觀塘市中心重建項目的

休憩用地供應符合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的標準，即每人有

1 平方米的地區休憩用地和 1 平方米的鄰舍休憩用地。  

3 0 .  主席和兩名委員提出以下問題：  

( a )  觀塘 (南部 )規劃區內休憩用地的需求及供應為何；  

( b )  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就休憩用地供應所訂的標

準可否滿足區內居民的期望，以及應否採用更有遠

見的方式提供更多休憩用地；以及  

( c )  在用地闢設公眾休憩用地的要求為何。  

3 1 .  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／九龍蕭亦豪先生作出回應，要

點如下：  



-  2 3  -  

 

( a )  按 《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》 的 要 求 ， 有 關 觀 塘 (南

部 )規劃區內休憩用地的需求及供應情況詳載於文件

附件 V I。雖然已規劃地區休憩用地會略為不足 (尚

欠約 1 . 1 9 公頃 )，但已規劃鄰舍休憩用地會多出約

2 8 . 2 3 公頃。整體休憩用地供應大致上足以應付觀

塘 (南部 )規劃區 (包括觀塘市中心重建項目和其他已

規劃／承諾的發展 )內已規劃人口的需求。地區休憩

用地是指中等面積的用地 (面積有可能最少為 1 公

頃 )，以滿足一個地區內的人口需要，而鄰舍休憩用

地則為面積較小的用地 (市區內這類用地的面積有可

能最少為 5 0 0 平方米 )，為區內人口服務。已規劃

鄰 舍 休 憩 用 地 多 出 的 供 應 量 可 應 付 區 內 居 民 的 需

求；  

( b )  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有關休憩用地供應的標準

於數年前制訂，現正檢討中。《香港 2 0 3 0 +：跨越

2 0 3 0 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》 研究建議訂立較高的

休憩用地供應標準，作為長遠目標。因此，當局正

在檢討休憩用地供應的標準，稍後將會更新《香港

規劃標準與準則》的標準。根據市建局的資料，他

們會按照最新的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的標準，

為日後的居民提供私人休憩用地，亦即是須視乎在

提交建築圖則階段有關準則的檢討結果而定；以及  

( c )  根據發展計劃圖的《說明書》，該用地應提供不少

於 7  2 0 0 平方米的地面公眾休憩用地，以及在不同

樓層的位置提供不少於 4  0 0 0 平方米的戶外共享空

間。多層的戶外共享空間將包括無上蓋及開敞式的

空間，既有園境建築，亦會種植植物，並設有動態

與靜態的設施，供公眾享用。擬議地面公眾休憩用

地的 7  2 0 0 平方米已計入觀塘 (南部 )規劃區的已規

劃 鄰 舍 休 憩 用 地 內 ， 而 擬 議 多 層 戶 外 共 享 空 間 的

4  0 0 0 平方米則被視為額外的規劃增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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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、機構及社區設施及為社區帶來的規劃增益  

3 2 .  兩名委員詢問關於在該用地闢設政府、機構及社 區設施

的詳情，有關設施被視為對社區帶來的規劃增益。 R 1 的代表關

以輝先生借助投影片作出回應，要點如下：  

( a )  就整個觀塘市中心重建項目而言，第 1 發展區已設

有政府、機構及社區設施，例如觀塘社區健康中心

和職業健康中心，而第 2 及第 3 發展區則已設有小

販市場、公共交通交匯處和垃圾收集站。市建局已

在該用地預留約 8  6 0 0 平方米的總樓面面積，以重

置若干受觀塘市中心重建所影響的政府、機構及社

區設施和公共交通設施，包括郵政局、民政事務總

署轄下的諮詢服務中心、其他政府辦事處和環境保

護署的空氣質素監測站等。市建局亦有研究可否在

用地增設整體總樓面面積合共為 1 7  2 0 0 平方米的

政府、機構及社區設施，作為額外的規劃增益。社

署 已 初 步 確 認 在 用 地 設 立 一 些 長 者 及 幼 兒 照 顧 設

施，例如共享親職支援中心和長者日間護理中心。

市建局會繼續與社署及其他相關政府決策局／部門

聯 繫 ， 利 用 用 地 的 中 心 位 置 和 公 共 交 通 便 利 的 因

素，在該處提供更多社會福利設施和社區設施；以

及  

( b )  除了闢設政府、機構及社區設施外，市建局亦會預

留不少於 1  3 0 0 平方米的總樓面面積，讓社會企業

進行活動並促進社會企業發展。  

交通及運輸方面  

3 3 .  一名委員留意到觀塘市中心的交通十分擠塞，其中以開

源道迴旋處尤甚，故詢問擬議發展會否導致周邊地區的交通情

況惡化。 R 1 的代表關以輝先生借助投影片作出回應，要點如

下﹕  

( a )  為改善周邊地區的交通流通情況，已建議採取多項

緩解措施和進行道路改善工程，包括—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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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)  用地在觀塘道的進出通道將只用作緊急車輛

通 道 ， 以 盡 量 減 少 對 此 道 路 交 通 造 成 的 影

響；  

( i i )  透過擴闊康寧道和把用地的主要進出通道設

於該處，令擬議發展所帶來的交通，可取道

觀塘道下通道前往藍田／將軍澳和東區海底

隧道，而無須經過開源道迴旋處；  

( i i i )  由於現時有 7 0 多條巴士路線途經觀塘道，

觀塘道東行將會擴闊為三條行車線，把現有

長 7 0 米的巴士停車處加長至約 1 2 0 米，並

加設多一條巴士專用線；  

( i v )  當局會有策略地將不同路線的巴士站設於適

當位置。舉例來說，途經觀塘道下通道的巴

士路線 (例如 6 7 1 號及 A 2 2 號線巴士 )，其

巴士站會設於 1 2 0 米長的巴士停車處盡頭。

此安排會令巴士在上落客後可直接駛往觀塘

道下通道，而無須在觀塘道輪候；以及  

( v )  新增一條往觀塘道東行 (即近開源道迴旋處往

協和街北行 )的左轉專用行車線，以免上坡前

往秀茂坪的車輛駛經開源道迴旋處；以及  

( b )  交通影響評估顯示，如以二零三六年為設計年，用

地附近主要路口 (包括開源道迴旋處 )的容車量已經

或接近飽和。當局曾進行敏感度測試，把核准方案

下的路口表現與擬議方案下的不同情況作出比較，

當中包括混合用途發展的最壞情況。根據核准方案

(只作商業用途而不作住宅用途 )，開源道迴旋處的

設計流量與容車量比率為 0 . 9 7；根據擬議方案 (引

入住宅用途和減少商業用途 )，開源道迴旋處的設計

流量與容車量比率會輕微下降至 0 . 9 5。由於商業用

途和住宅用途吸引／產生車流的高峰時段不同，倘

推行擬議方案，以住宅用途取代部分商業用途，開

源道迴旋處的交通情況會稍為改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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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人流通  

3 4 .  一名委員留意到，觀塘一些現有的行人通道 (例如觀塘站

A 出口連接 A P M 創紀之城的行人通道 )已經十分擠迫，因此詢

問擬議方案額外帶來的人口 4  0 0 0 人會否使已經過度擠迫的情

況進一步加劇，市建局又是否有任何擬議措施改善行人流通。

R 1 的代表關以輝先生借助一些投影片回應說，為了改善行人流

通及紓緩觀塘站 A 出口的擠迫情況，市建局已積極與港鐵公司

磋商，建議闢設園景平台連接車站大堂及用地 。新安排不但可

以提供更為直接及有效的行人路線，亦可為擬議發展設置舒適

的入口，而且亦方便把觀塘站 A 出口的人流分流至人流較少的

C 出口。  

3 5 .  另一名委員質疑，把 A 出口的人流分流到地點較為不便

的 C 出口能否有成效。 R 1 的代表關以輝先生表示，倘採用配

合實際情況的設計，例如把擬議地標式大樓住宅部分的入口設

於 C 出口附近，可鼓勵日後的住戶使用 C 出口。此外，市建局

會與港鐵公司緊密聯繫，研究是否有機會在擬議園景平台增設

出口，以進一步改善行人流通。  

空氣流通方面  

3 6 .  兩名委員提出以下問題：  

( a )  擬議發展對微氣候及空氣流通有什麼影響；  

( b )  據悉一些模擬圖像的解像度相對較低，因此想了解

空氣流通評估所採用方法的詳情為何；以及  

( c )  據悉擬在沿觀塘道的建築物外牆裝設通風門廊或會

產生匯流效應，而且協和街附近／街道一帶地區的

氣流會較強，擬議通風門廊及協和街上方觀塘站 C

出口附近的園景平台設計是否已考慮到颱風吹襲時

的影響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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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7 .  R 1 的代表關以輝先生借助一些投影片作出回應，要點如

下：  

( a )  市建局所進行的空氣流通評估，初步研究採用了電

腦氣流模擬技術比較在擬議方案與核准方案之下周

邊地區的行人風環境。模擬結果的結論是，在採取

建議的改善通風措施／設計元素後，包括把建築物

從毗鄰道路向後移、加入建築物間距及在沿觀塘道

的建築物外牆採用通風門廊設計，核准方案與擬議

方案周邊地區的行人風環境在全年及夏季時的情況

相若。發展計劃圖《說明書》訂明，倘日後的設計

方案沒有採用建議的改善通風措施，項目倡議人須

進行進一步空氣流通評估研究，以證明最終的發展

項目的通風表現不會比空氣流通評估初步研究所依

據的擬議方案遜色。在詳細設計階段，將探討能否

採用更多更佳的改善通風措施；  

( b )  空氣流通評估初步研究採用的評估方法是根據相關

的技術通告制訂，並已獲規劃署接納。研究範圍大

小 約 1 1  0 0 0 米 乘 以 1 1  0 0 0 米 ， 立 面 高 度 為

1  5 0 0 米，並劃定超過 5  4 3 0 萬個坐標方格，以模

擬空氣流動的情況；以及  

( c )  與新發展區 (例如交椅洲人工島 )不同，用地由於位

處密集的巿區環境，通風情況通常較差。由於用地

南面工商業高樓大廈密集，已阻擋了大部分海風，

故觀塘區內的風速普遍較低，很少出現極端強風。

不過，委員的意見已予備悉，在詳細設計的階段將

予考慮。  

3 8 .  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／九龍蕭亦豪先生 補充說，空氣

流通評估初步研究旨在評估有關建議對周邊行人風環境造成的

影響。研究以風速比為通風表現的指標，這個指標旨在說明行

人在地面某一位置所感受到的通風情況，並已顧及四周的建築

物和地形，以及擬議發展。由於香港的通風情況普遍較差，風

速 比 越 高 ， 擬 議 發 展 越 不 可 能 對 通 風 情 況 造 成 任 何 影 響 。 此

外，巿建局已就用地內的擬議發展進行微氣候研究，並會在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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細設計階段制訂合適的園景美化 ／綠化措施，例如在較當風位

置種植抗風的植物。  

其他潛在影響  

3 9 .  兩名委員提出以下問題：  

( a )  擬議發展會否遮擋周邊地區的光線，造成影響；以

及  

( b )  據悉擬議發展的商業部分或會安裝反光玻璃，反射

出來的光線可能會對附近居民造成眩光影響。有見

及此，會否制訂任何緩解措施或有效方法，以盡量

減少這類影響。  

4 0 .  R 1 的代表關以輝先生借助一些投影片作出回應，要點如

下：  

( a )  儘管現時並無規定須就擬議發展項目進行採光和日

照的評估，但市建局已自行進行陰影分析，檢測在

核准方案和擬議方案下擬議發展在夏至不同時段內

對周邊地區造成的陰影效應。評估結果顯示，按核

准方案和擬議方案進行擬議發展所造成的陰影效應

相若。以本港高度發展的環境而言，進行發展難免

會遮擋毗鄰發展的光線，造成陰影效應。此外，透

過電腦合成照片，可見從第 2 及第 3 發展區平台層

的公眾休憩用地望出去的景觀，顯示把地標式大樓

的建築物高度由主水平基準上 2 8 5 米增至主水平基

準上 3 6 0 米的建議不會造成重大的負面視覺影響；

以及  

( b )  市建局會與日後的發展商簽訂發展協議，以確保樓

宇外牆的設計不會對鄰近地區造成眩光影響。市建

局會透過訂立發展協議，審視和監察用地的設計和

發展。  

4 1 .  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／九龍蕭亦豪先 生補充說，所有

建築工程須符合《建築物條例》及相關的規例，並須考慮相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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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認可人士、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(下稱

「認可人士作業備考」 )，包括關於玻璃外部反射率的認可人士

作業備考 A P P ‑ 2 及其他相關指引。  

景觀美化及綠化  

4 2 .  一名委員問及，擬議方案的景觀美化／綠化建議可如何

促進生物多樣性。 R 1 的代表關以輝先生在回應時表示，兩棵在

用地範圍內的古樹名木會原址保留，並會種植數百棵新樹。市

建局在詳細設計階段擬訂景觀美化／綠化建議時，會盡量挑選

合適的植物物種，例如本地品種，理由是本地品種更能適應本

港的氣候，而且有助締造適合動物天然培育的生境。此外，市

建局會審視用地及其附近一帶是否存在任何特殊動物物種，並

在有需要時採取適當的緩解措施。預計觀塘市中心重建項目竣

工後，會建立美化景觀的綠化市區環境，從而有助促進市區的

生 物 多 樣 性 。 另 外 ， 擬 議 發 展 項 目 的 契 約 會 加 入 景 觀 美 化 條

款 ， 列 明 由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負 責 監 督 和 執 行 的 相 關 景 觀 美 化 規

定。  

設計細節  

4 3 .  一些委員向 R 1 的代表提出以下問題／建議：  

( a )  蛋形大樓的設計細節為何，大樓內的樓面面積會如

何使用；  

( b )  考慮到住戶的健康，擬議地標式大樓住宅部分的窗

戶能否開啟；  

( c )  有市民關注私人／鄰舍休憩用地空間有限，並對這

些休憩用地提出不少意見，為作出回應，擬議發展

範圍內私人／鄰舍休憩用地的設計為何，設於什麼

位置；  

( d )  擬議地標式大樓的住宅部分或會影響外觀 (例如會在

外牆設晾衣架 )，市建局有否制訂任何措施避免出現

這種問題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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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 在考慮擬議發展的設計時，應配合有特殊需要的人

士，例如須方便使用者，以及豎設合適的指示牌。  

4 4 .  R 1 的代表關以輝先生借助投影片作出回應，要點如下：  

( a )  在二零零六年／二零零七年觀塘市中心重建項目的

公眾諮詢階段，觀塘區議會和公眾已要求在觀塘市

中心闢設一座地標式大樓，他們普遍歡迎在該用地

的 西 南 角 落 部 分 興 建 蛋 形 的 政 府 、 機 構 及 社 區 大

樓。該大樓會採用蛋形的外觀設計，而這種設計會

使一些內部樓面面積未必能充分利用。為了在公眾

對蛋形地標式大樓的期望與非傳統建築設計的建築

成本之間取得平衡，市建局承諾會在詳細設計階段

進一步調整蛋形大樓的設計，以更善用內部樓面面

積；  

( b )  根據擬議方案，地標式大樓的住宅部分屬「分層樓

宇」用途，應該會裝設可開啟的窗戶。根據擬議方

案的鐵路噪音影響評估和空氣質素影響評估，預計

擬議地標式大樓的住宅部分不會對空氣質素和噪音

方面造成無法克服的影響；  

( c )  根據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的要求，地標式大樓

的一些平台／天台範圍須用作提供私人／鄰舍休憩

用地，供日後的居民使用。市建局會在詳細設計階

段充分及顧及私人／鄰舍休憩用地的設計和位置；  

( d )  住宅發展項目通常會提供工作平台／露台供晾曬衣

物之用。市建局和日後的發展商會簽訂發展協議，

讓市建局可審視及監管用地的設計和發展。個別業

主亦可簽訂公契，當中會詳列業主的權利和責任；

以及  

( e )  市建局備悉委員對設計事宜的建議，並會在詳細設

計階段作出考慮。實際上，市建局已諮詢向有特殊

需要人士提供服務的相關機構，包括附近一間視障

人士中心。視障使用者對指示牌設計提出不少寶貴

建議，市建局會考慮這些建議，以小心謹慎的態度



-  3 1  -  

 

為擬議發展進行設計，以便能提供方便有特殊需要

人士使用的設施。  

4 5 .  兩名委員提出以下問題：  

( a )  據悉根據擬議方案，建議單位數目為 1  7 5 0 個，而

假設平均單位面積則約為 6 3 平方米。就此，當局

對將提供的單位數目及採用的單位面積是否有任何

規劃要求／限制；以及  

( b )  據悉擬議地標式大樓將設有觀景台，設置觀景台是

否發展計劃圖的規劃要求。  

4 6 .  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／蕭亦豪先生作出回應，要點如

下：  

( a )  發展計劃圖並沒有就將提供的單位數目及採用的單

位面積訂定限制。發展計劃圖的《註釋》訂明，擬

議發展的最大住用總樓面 面積限為 1 1 0  1 0 0 平方

米。雖然政府在住宅用地的契約中列明單位面積最

少須為 2 6 平方公尺 (即約 2 8 0 平方呎 )，但在規劃

制度下則並無這方面的規定；以及  

( b )  發展計劃圖的《說明書》訂明，必須在地標式大樓

和蛋形地標式大樓設置觀景台。雖然這些要求並非

法定要求，但市建局會遵從該等要求以履行對公眾

的承諾。  

管理和實施方面的事宜  

4 7 .  兩名委員提出以下問題：  

( a )  據悉擬議的混合用途發展項目會包括住宅及商業用

途、公眾休憩用地／戶外共享空間，以及政府、機

構及社區設施，市建局是否訂下整體管理策略，以

確保日後的管理和維修保養責任會適當分配給不同

業 主 ， 包 括 擬 建 地 標 式 大 樓 內 住 宅 部 分 的 個 人 業

主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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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據悉重建項目的落實時間表已推遲數次，擬議發展

可 否 分 階 段 完 成 ， 其 中 政 府 、 機 構 及 社 區 設 施 大

樓、公眾休憩用地及行人接駁通道可否提早落成，

以供公眾使用。  

4 8 .  R 1 的代表關以輝先生作出回應，要點如下：  

( a )  市建局和日後發展商會簽訂發展協議，讓市建局可

審視及監管項目的實施問題。日後發展商會根據發

展協議列明的要求，制訂自己的管理策略；以及  

( b )  當局備悉有關分期發展的建議，並會在制訂落實時

間表時作出考慮。  

4 9 .  規劃署九龍規劃專員黎萬寬女士補充說， 當局會採用不

同級別的發展管制機制 ，以監管用地日後的發展，包括政府和

市 建 局 簽 訂 的 批 地 條 款 、 市 建 局 和 日 後 發 展 商 簽 訂 的 發 展 協

議，以及日後發展商和個別業主簽訂的公契。上 述的既定做法

對於規限香港的重建項目一直行之有效。  

其他  

5 0 .  市建局已動用龐大財政資源，徵用觀塘市中心重建項目

的土地。有見及此，一名委員詢問 Mary Mulvihill 女士 ( R 5 8 )，

她希望把用地作什麼用途。 Mulvihill 女士回應表示，已花費的

錢不應是相關考慮因素。觀塘市中心缺 乏公眾休憩用地。用地

的擬議地面公眾休憩用地以前並非真正開放予公眾享用的休憩

用地，因為該休憩用地只是一幅被高樓大廈包圍的狹長土地，

不但通風欠佳，且光線被遮擋。擬議多層戶外共享空間的設計

亦未如理想。用地應發展為真正的公眾公園／市廣場，附設面

積廣闊的地面公眾休憩用地和政府、機構及社區及康樂設施，

以促進社交互動和聚會。雖然此舉或會影響成本，但為社區帶

來的社會效益會遠超對市建局可能造成的收入損失。  

5 1 .  由於委員再無提問，主席表示申述的聆聽程序和答問部

分已經完成。城規會將閉門進一步商議有關的申述，稍後會把

城規會的決定通知申述人。主席多謝申述人和申述人的代表及

政府部門的代表出席會議。他們此時離席。  



-  3 3  -  

 

[徐詠璇教授、倫婉霞博士、黃傑龍教授和區英傑先生在答問部

分進行期間離席。 ]  

5 2 .  商議部分以機密文件形式記錄。  

[鍾文傑先生、黎志華先生、馬錦華先生和葉頌文博士此時重返

席上，而黃幸怡女士和鄧寶善教授此時到席。 ]  

 

沙田、大埔及北區  

議程項目 4  

[公開會議 (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
覆核規劃申請編號 A / N E - L T / 7 6 2  

擬在劃為「農業」地帶的大埔林村麻布尾村第 8 約  

地段第 6 2 3 號餘段興建屋宇 (新界豁免管制屋宇—小型屋宇 )  

(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1 0 9 6 8 號 )  

[此議項以廣東話進行。 ]  

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5 3 .  以下規劃署的代表及申請人的代表此時獲邀到席上：  

陳巧賢女士  —  沙田、大埔及北區規劃專員  

劉家榮先生  —  高級 城市規劃師／沙田、大埔及

北區  

黃玉榮先生  

洪樹平先生  

]  

]  

申請人的代表  

5 4 .  主席歡迎各人出席會議，並解釋覆核聆聽會的程序。 她

接着請規劃署的代表向委員簡介這宗覆核申請。  

5 5 .  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／沙田、大埔及北區劉家榮先生

借助投影片，按城規會文件第 1 0 9 6 8 號 (下稱「文件」 )詳載的

內容，向委員簡介這宗覆核申請的背景，包括申請地點及周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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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 區 、 申 請 人 的 建 議 及 理 據 、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( 下 稱 「 城 規

會 」 ) 轄 下 的 鄉 郊 及 新 市 鎮 規 劃 小 組 委 員 會 ( 下 稱 「 小 組 委 員

會」 )就這宗申請所作的考慮、政府部門和公眾的意見，以及規

劃 考 慮 因 素 及 評 估 。 規 劃 署 維 持 先 前 的 意 見 ， 不 支 持 這 宗 申

請。  

5 6 .  主席接着請申請人的代表闡述這宗覆核申請。  

5 7 .  申請人的代表黃玉榮先生借助實物投影機作出陳述，要

點如下：  

( a )  他是申請人的父親；  

( b )  從一些顯示麻布尾村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土地的照

片可見，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內約有一半土地為祖

堂地。麻布尾村的原居村民無法購入祖堂地興建小

型屋宇；  

( c )  在麻布尾村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內有一幅土地被另

一鄉村的祖／堂佔用，另有兩大幅土地由發展商擁

有。由於發展商並非原居村民，不合資格興建小型

屋宇，以致土地荒置；  

( d )  由於麻布尾村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內沒有土地可供

興建小型屋宇，申請地點是他們家人唯一擁有可讓

他兩個兒子興建小型屋宇的土地；  

( e )  申請地點是他先前在二零零一年獲批給規劃許可以

興建小型屋宇的所涉用地。由於當時他不在香港，

而他的律師又沒有告知他先前規劃許可的有效期，

他沒有申請延長展開發展的期限，以致規劃許可失

效；以及  

( f )  基於上述情況，城規會應從寬考慮這宗申請。  

5 8 .  申請人的代表洪樹平先生作出陳述，要點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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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儘管規劃署認為擬議小型屋宇發展不符合分區計劃

大綱圖上「農業」地帶的規劃意向，但申請地點完

全坐落在麻布尾村的「鄉村範圍」 (即在麻布尾村興

建 的 最 後 一 間 鄉 村 屋 之 邊 緣 起 計 3 0 0 呎 的 範 圍 )

內，而且根據小型屋宇政策，原居村民合資格申請

在認可鄉村的「鄉村範圍」興建小型屋宇，他認為

擬議小型屋宇發展符合小型屋宇政策；  

( b )  雖然在申請地點的小型屋宇發展曾於二零零一年獲

批給規劃許可，但當時林村並沒有公共污水收集系

統，以致獲批准的小型屋宇發展因未能接駁公共污

水渠而無法落實。林村的公共污水收集系統現時已

大致完成，故擬議小型屋宇可以接駁公共污水渠；

以及  

( c )  麻布尾村的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內可供使用的土地

不多，因為大部分土地均屬於祖堂地。申請人要在

麻布尾村的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內覓地興建小型屋

宇，十分困難。  

5 9 .  由於規劃署的代表及申請人的代表陳述完畢，主席邀請

委員提出問題。  

6 0 .  兩名委員向申請人的代表提出以下問題︰  

( a )  可否提供麻布尾村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範圍內祖堂

地面積的資料；以及  

( b )  據悉擬議小型屋宇將為黃先生兩名兒子的居所，兩

名兒子的年齡為何，以及其目前居所的位置。  

6 1 .  申請人的代表黃玉榮先生作出回應，要點如下︰  

( a )  手頭上沒有有關祖堂地面積的資料；以及  

( b )  兩名兒子分別為 2 0 歲和 2 6 歲，目前在英國居住和

工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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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2 .  由於委員再無提問，主席表示覆核申請的聆聽程序已經

完成。城規會會在申請人的代表離席後就覆核申請作進一步商

議，並會在稍後把城規會的決定通知申請人。主席多謝規劃署

的代表和申請人的代表出席會議。他們此時離席。  

商議部分  

6 3 .  主席表示，小組委員會拒絕這宗規劃申請，主要理由是

擬議小型屋宇發展不符合「農業」地帶的規劃意向 ，而且麻布

尾村的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內仍有土地可 供應付尚未處理的小

型屋宇申請。申請人並無在這宗覆核申請內提供有力的規劃理

據，以支持偏離規劃意向。主席繼而請委員表達意見。  

6 4 .  委員普遍同意小組委員會拒絕這宗申請的決定。一名委

員詢問關於臨時準則的詳情及當局採取更審慎的態度審批小型

屋 宇 發 展 申 請 的 背 景 。 秘 書 回 應 說 ， 訂 立 臨 時 準 則 的 主 要 目

的，是為城規會提供框架，以便城規會以一致的方式評估新界

豁免管制屋宇／小型屋宇申請。根據臨時準則，倘擬建新界豁

免管制屋宇／小型屋宇的覆蓋範圍不少於 5 0 %坐落在認可鄉村

的「鄉村範圍」內，而且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內可用作發展小

型屋宇的土地普遍供不應求，申請則或可從寬考慮。城規會在

考慮可用作發展小型屋宇的土地是否普遍供不應求時，會把以

下因素納入考慮，包括由地政總署所提供的尚未處理小型屋宇

申請數目、由村代表提供的未來 1 0 年的小型屋宇需求量預算，

以及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內可供發展小型屋宇的土地。由於相

關政府部門無法核實由村代表提供的未來 1 0 年的小型屋宇需求

量預測，而且預測的準確性及依據成疑，城規會自二零一五年

八月起便正式採取更審慎的態度審批小型屋宇發展申請。由於

採取更審慎的態度，城規會在考慮可用作發展小型屋宇的土地

是否普遍供不應求時，除其他因素外，會較着重地政總署正在

處理的尚未處理小型屋宇申請數目。有委員詢問是否有需要在

臨時準則中加入採取更審慎態度的做法。秘書回應說，由於現

行做法一直行之有效，會否檢討臨時準則，要視乎政府檢討小

型屋宇政策的結果而定。主席表示，考慮到最新的情況，有關

事宜可於較後時間考慮。  

6 5 .  經商議後，城規會決定拒絕這宗申請，理由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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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 ( a )  擬議發展不符合「農業」地帶的規劃意向。此地帶

的 規 劃 意 向 ， 主 要 是 保 存 和 保 護 良 好 的 農 地 ／ 農

場／魚塘，以便作農業用途。設立此地帶的目的，

亦是要保存在復耕及作其他農業用途方面具有良好

潛力的休耕農地。申請書內並無提出有力的規劃理

據，以支持偏離此規劃意向；以及  

( b )  大芒輋和麻布尾的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內仍有土地

可供使用。此地帶的土地主要預算供興建小型屋宇

之用。為使發展模式較具條理，以及在土地運用及

基礎設施和服務的提供方面較具經濟效益，把擬議

的小型屋宇發展集中在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內，會

較為恰當。」  

 

議程項目 5  

[公開會議 ]  

其他事項  

[此議項以廣東話進行。 ]  

6 6 .  餘無別事，會議於下午一時五十分結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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